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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人民政府網 ，全文可參閱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108/215e76814ccd4cf9866b4a119e011f28.sh
tml） 

 

附錄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商品溯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琼府办〔2021〕40 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商品溯源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2021 年 7 月 30 日七届海南省人民

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31 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商品溯源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风险防控要求，加强对免税商品

的管理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商品物码溯源系统建设、溯源码的规划和推广应用、再次

销售防控等免税商品溯源管理体系建设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商品溯源管理体系是指采集记录免税商品进口、流通、消

费等环节信息，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的

管理制度。 

第四条 免税商品是指离岛免税商品和岛内居民消费的“零关税”进境商品。 

第五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商品溯源码（以下简称溯源码），是免税商品的唯一标识，

包含免税标志和商品溯源功能，采用防撕毁破坏设计，揭底后留痕。 

第六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负责物码溯源系统建设，以及溯源码设计和推广应用。 

海关、公安机关、财政、大数据管理以及承担市场监管执法职责的部门依照各自职责，

配合做好免税商品溯源管理相关工作。 

免税经营企业应当落实免税商品溯源管理的市场主体责任，负责建设企业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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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码溯源系统管理 

第七条 物码溯源系统部署在海南省电子政务云上，通过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

实现与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和海关监管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交换。 

第八条 物码溯源系统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大数据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及维护，大数据管理

部门对平台各端用户进行权限管理，并从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隐私安全及存储安全等多维度

保障数据安全。 

第九条 大数据管理部门应建立数据保密制度，未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同意，

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共享免税商品溯源数据。 

 

第三章 申请、加贴溯源码 

第十条 免税经营企业通过物码溯源系统申请溯源码号段，并关联企业信息。系统生成

溯源码后发放给免税经营企业，同时将数据实时传输至海关监管系统。 

第十一条 免税经营企业应当在免税商品最小包装单元上加贴溯源码。 

 

第四章 溯源码管理 

第十二条 溯源码激活过程中，免税经营企业应当确保溯源码与免税商品及商品信息正

确关联，实现“一物一码”。 

溯源码在销售环节进行信息关联时，企业销售系统自动对溯源码进行校验，确保溯源码

安全使用、溯源码编号真实及编号数与入库数一致；销售端绑定所需数据由海关监管系统按照

必要、最小化原则提供，确保数据来源唯一、真实可靠。 

如发生溯源码印刷不清晰、标签损坏、商品退货或其他关联失败的情况，免税经营企业

应登录物码溯源系统进行解绑、作废及补领，并注明解绑或作废原因。 

溯源码激活、商品解绑、补领及作废等环节信息，均需通过物码溯源系统上传，确保溯

源码使用过程数据完整。 

第十三条 在免税商品流通过程中，免税经营企业应妥善保护溯源码标签不被故意损毁、

污染，确保溯源码可被有效读取。如有不慎损毁，应当及时更换新的溯源码标签。 

第十四条 海关、公安机关以及承担市场监管执法职责的部门通过手持查询设备和海政

通移动端应用，登录后扫描溯源码查询对应信息。监管部门和手持设备登录时采用手机号加短

信动态验证码等安全认证模式，保证查询安全。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

例》等法律法规已设定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门会同海口海关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